
高雄市政府第475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9年 05月 26日（星期二）上午10時

地　點：本次會議採雲端視訊方式召開

出　席：葉匡時 李四川 陳雄文 陳鴻益 張裕榮 王啟川

林淑娟 蔡淑貞 曹桓榮（林文祺代） 李樑堅

吳榕峯（李黛華代） 伏和中 趙紹廉 吳芳銘

邱俊龍（葉欣雅代） 林裕益 吳明昌 李戎威

黃淵源 王秋冬 李永癸 黃江祥 林立人 王玨

范揚材 林思伶（劉秀英代） 鄭永祥 吳秋麗

黃進雄 鄭照新（張紋誠代） 阮清陽 許文宗

（ 方 信 淵 代 ）  林 鼎 超  李 銘 義  吳 慧 琴

（陳幸雄代） 黃永卿 張素惠 陳明忠 林合勝

劉嘉茹（陳欣欣代） 潘春義 林麗蟬 鄭淑紅

鄭介松 黃志明 楊素鳳 林志東（許永穆代）

吳宗明

列　席：林旻伶（吳冠慧代） 王永隆（葉三銘代） 王士誠

郭寶升 王中君 蔡欣宏

主　席：韓市長 國瑜                    紀錄：張小惠

壹、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民政局曹局長桓榮、觀光局邱局長俊龍及原民會吳主

任委員慧琴公假，分別由林主任秘書文祺、葉副局長

欣雅及陳副主任委員幸雄代理；教育局吳局長榕峯、

文化局林局長思伶、新聞局鄭局長照新、運動發展局

許局長文宗及空中大學劉校長嘉茹公假至議會，分別

由李主任秘書黛華、劉主任秘書秀英、張主任秘書紋

誠、方主任秘書信淵及輔導處陳處長欣欣代理；養工

處林處長志東請假，由許副處長永穆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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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財政局李局長報告：

本府109年 4月份申請中央補助款情形報告。

教育局李主任秘書補充報告：

「106年度高雄市中壇國小雨豆樹下客家藝文展演平

臺規劃設計暨工程計畫」補助款已撥入。

工務局吳局長補充報告：

（一）「鳳山區國泰路（三多路至五甲路）人行環境

改善工程」補助款已撥入。

（二）其餘未依原訂於 4月撥入補助款之案件辦理情

形報告。

環保局王局長補充報告：

未依原訂於 4月撥入補助款之案件辦理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財政局報告。至 4月 30 日止，以前年度

補助款保留數累計撥入 2.4億元，達成率為

10.56%，較上一個月增加 0.81億元，達成率

提升 3.55%，請各機關持續努力。

四、觀光局葉副局長報告：

後疫情時期－國旅及風景區振興觀光方案專案報告。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觀光局報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嚴

重衝擊本市觀光產業，進入後疫情時期，請觀

光局全力推動振興觀光方案。本次首推國旅預

購優惠及五大景點門票免費、商家消費免費專

2



案，推展安心旅遊，請充分運用各景點優勢、

豐富資源及特色，結合更多創意，規劃多元配

套，透過加強行銷，積極提振本市觀光。

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教育局：謹提「高雄市立中小學校教職員福利金

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停止適用案，敬

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２案—都發局：訂定「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處理違反

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案件罰鍰

額度裁量基準」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以府令發布並刊登市府公報。

第３案—勞工局：謹提「高雄市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獎勵

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十一條修正

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４案—青年局：訂定「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青年社團活動

發展補助要點」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並刊登市府公報。

第５案—客委會：有關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訂定公告「高

雄市主管客家事務財團法人適用財團法

人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訂一定

金額」一案，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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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６案—經發局：為修正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實施辦法第

八條之一、第九條、第二十條案，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７案—財政局：謹提「高雄市政府處理被占用市有不動

產作業要點第六點、第七點修正草

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８案—財政局：有關內政部補助財政局辦理「臺鐵民

族、科工館站旁機 11用地都市更新規

劃案」經費新臺幣 584萬元，擬採先行

墊付執行，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９案—觀光局：有關交通部觀光局核定辦理「2020乘風

而騎玩轉高雄」補助款新臺幣 50萬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10案—環保局：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局辦理「清

潔隊同仁個人安全防護裝備－護腰補助

申請計畫」補助經費共計新臺幣 218萬

2,200元，擬先採墊付方式執行，敬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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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11案—原民會：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9

年高雄市原住民『YES！』假日市集活

動」經費計新臺幣 20萬元整，擬請同意

採墊付辦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12案—燕巢區公所：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補助本

所辦理「109 年度水資源作業基金

水庫周邊公益支出補助計畫」經費

新臺幣 60萬 1,363元整，擬請同意

先行墊支，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參、臨時動議

潘參事春義報告：

汛期期間防洪治水為市民關注之施政焦點，建議水利局

於啟動抽水站、啟閉閘門時，可以影音等方式適時發布

新聞，俾市民瞭解本府各項防洪措施與治水成效。

新聞局張主任秘書回應：

本局將協助水利局適時發布新聞並透過多元管道廣為宣

導。

主席裁示：

謝謝潘參事之建議，為讓市民朋友於本府官網即時瞭解

各項防洪治水作為，請水利局提供影音資訊，並請新聞

局協助新聞發布事宜。類此方式可動態呈現本府施政成

果，未來本府辦理各項活動時亦可參採，俾讓市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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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多元的管道參與公共事務。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上週五（5月 22日）因滯留鋒面造成劇烈降雨，一

度造成本市部分地區因排水不及而積水，非常感謝水

利局及市府相關團隊全力投入救災、減災工作，並於

雨勢趨緩後，立即進行道路、市容環境復原工作。請

各機關依下列指示辦理：

（一）本次豪雨最大 24小時累積雨量已達超大豪雨

等級，相較於 107 年 0823豪雨事件，本次積

淹水災情更少、淹水面積更小、退水時間更

快，顯示水利局過去一年多來持續進行清淤作

業，對改善積淹水情形有明顯成效，感謝水利

局全體同仁之努力。請水利局持續掌握期程，

加速下水道、箱涵之清淤、修補工作，期更有

效降低積淹水風險。

（二）本次豪雨造成的 119個積水點約一天內大致消

退，請水利局、區公所等機關針對此次積水或

機具故障原因，詳細分析並儘速提出檢討報

告。並請各區公所留意病媒蚊孳生，確實清除

積水容器，高風險場域應同步啟動防治登革熱

及各項消毒工作。

（三）根據氣象預報，今晚至明日將有鋒面接近，請

水利局、各區公所務必嚴加戒備，留意降雨情

形，全力以赴做好整備與應變工作，提供市民

朋友安全的居住環境。

二、近日外界關切本市協助外縣市垃圾代燒事宜，請環

保局全盤檢討規劃，並舉辦公聽會瞭解各方意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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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妥善的焚化廠營運管理機制，以兼顧垃圾處理、空

氣污染防制以及市民健康與權益。

三、為活絡經濟、降低民眾生活開支，本府前已實施路

邊停車格計時收費縮時方案，每日收費時段從原本的

8時至 22時，縮短為 8時至 20時，實施以來，深獲

市民朋友好評；而為體恤計程車駕駛辛勞，讓駕駛朋

友在中午時段可以安心用餐及休息，自上週起實施小

黃及多元化計程車於 12時至 14時免費停放路邊一般

費率停車格，請交通局加強宣導，歡迎計程車駕駛多

加利用。同時請各局處持續體察民眾需求，積極推動

各項有感施政。

四、中央及本市為因應疫情遭受失業與經濟困難之民

眾，提出各項紓困扶助及貸款方案，惟對於設籍前新

住民家庭協助仍有不足之處，為完善對有困難之族群

一體照顧之美意，針對未設籍之新住民，請社會局儘

速就中央補助之扶助計畫檢討審查要點，以協助其渡

過難關。

散　會：上午10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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